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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通告

茲通告北京金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星期一）下
午二時正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東城區北三環東路36號環球貿易中心D座22樓第六會
議室（郵編：100013）舉行二零二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二零二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
會」），以考慮及酌情批准下列決議案。

除另有界定者外，本通告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三日的通函（「通
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特別決議案

1. 考慮並酌情批准《公司章程》及《議事規則》之建議修訂及取消設置本公司監事會之建
議（詳情載於通函），並謹此授權董事會代表本公司全權進行其認為屬必要、適宜或
權宜，處理相關備案及修訂（倘屬必要）程序及修訂《公司章程》及《議事規則》及取消
設置本公司監事會之其他相關事宜的行動，包括但不限於從相關政府或監管部門獲
得所有必要批准、授權、備案及╱或登記、簽署所有文件及採取一切步驟，以促使
《公司章程》及《議事規則》之建議修訂生效。

承董事會命
北京金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姜英武

中國北京，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 英文翻譯，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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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有關特別決議案1的詳情已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六月十日之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二五
年六月十三日之通函。

2. 根據上市規則第13.39(4)條，二零二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上股東須以投票方式表決，惟二
零二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主席真誠准許以舉手方式表決純粹與程序或行政事宜有關的決
議案除外。

3. 有權出席二零二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並於會上投票的任何股東，均有權委任一名或以上
代表代其出席及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4.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經簽署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該等授權文件經公證人核證的
副本，須盡快及無論如何於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舉行時間或指定投票時間24小時前交回本公
司H股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17M樓，方為有效。

5. 股東或其受委代表出席二零二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時須出示身份證明。

6. A股及H股持有人將以同一類別股東的身份投票。本公司將自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星
期三）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H股過戶登記，在此期間
暫停股份過戶。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星期一）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將有權出席
二零二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並於會上投票。為出席二零二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並於會
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不遲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下
午四時三十分交回本公司H股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
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7. 出席二零二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的股東或其受委代表的交通及食宿費用自理。

8. 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姜英武、顧昱、姜長祿及鄭寶金；非執行董事為顧鐵民
及郝利煒；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太剛、洪永淼及譚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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